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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受理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計

畫作業要點 

中華民國106年11月08日高市都發住字第10634040500號函訂定 

一、為受理及審核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（以下稱本條

例）第五條重建計畫，爰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新建建築物之起造人申請重建時，應檢具申請書、重建計畫，以及

下列文件，向本局申請審核： 

（一）經文化主管機關確認原建築物非屬經指定之具有歷史、文化、

藝術及紀念價值之證明文件。 

（二）經建築主管機關確認合法建築物符合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或第

三項規定之證明文件。 

（三）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名冊。 

（四）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委託及同意書。 

（五）地籍圖謄本或其電子謄本。 

（六）土地登記謄本或其電子謄本。 

（七）建物登記謄本或其電子謄本，或合法建物證明。 

（八）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。 

（九）申請建築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核算表。 

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證明文件以申請日前三個月內核發者為限；

第五款至第七款謄本或其電子謄本，以申請日當日核發者為限。 

容積獎勵項目為原建築容積時，應經開業建築師簽證，並檢附其

認定原建築容積之相關文件，由本局轉送建築主管機關確認計算結

果。 

重建申請書及重建計畫書表格式，由本局另公告之。 

三、本局受理重建申請案後，未核准前，前點第二項第四款所有權人以

書面文件向本局申請撤回委託及同意，並副知起造人者，本局應通

知及限期起造人撤回重建申請；逾期未撤回者，自撤回期限屆滿之

次日起，視為撤回。 

重建計畫核准後，起造人未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七條規定申請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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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執照者，原核准失其效力。 

四、起造人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(以下簡稱容積

獎勵辦法)第六條至第九條申請容積獎勵者，應與本局簽訂協議

書，並繳交保證金，始得核准重建計畫。 

前項保證金之金額須經開業建築師依容積獎勵辦法所定公式簽證

計算。 

五、前點保證金得選擇下列任一方式繳納： 

（一） 現金、匯款或以金融機構為發票人及付款人，且以「高雄市政

府都市發展局」為受款人之劃平行線即期支票繳納。 

（二） 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、支票、保付支票或郵政匯票，應為即期，

並以「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」為受款人。 

（三） 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（期滿應自動轉期）方式繳

納：持金融機構簽發以起造人名義之定期存款單，並附設定質權

申請書，送本局辦理質權設定。 

（四） 銀行書面連帶保證書繳納。履約連帶保證金保證書有效期限應

自核准重建計畫之日起，至領得使用執照核發日起二年之有效期

間。 

六、經核准之重建計畫，其範圍內土地不得重複申請。 

如需變更重建範圍或容積獎勵項目與額度者，起造人應提出變更

計畫，重新申請審核；變更起造人者，應檢附所有權人委託暨同意

書提送本局辦理變更。 

 

 


